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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三合盛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

 

一、 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：2022年 5 月 11 日 

诉讼受理日期：2022 年 5 月 7 日 

受理法院的名称：林州市人民法院 

二、 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

（一） （原告/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航天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宋卫武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李智国、河南新天河律师事务所 

（二） （被告/被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太原市尔多电力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林建雄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张晓民、山西杏梅律师事务所律师 

（三） 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2016年 2 月 16日，原告航天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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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称“凯天公司”）与被告太原市尔多电力工程安装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尔多公司”）签订了《林州热电烟气超低排放改造项目施工合

同》和《林州热电烟气超低排放改造项目施工材料合同》，约定了工

程承包范围及分包方式，施工工期及合同相关附件等内容，但被告尔

多公司在施工工程中存在未完工程损失、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。修复

费用、工期延误以及质量扣款、文明施工扣款等约定和实际履约等情

况给原告航天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。 

因前述问题，原告凯天公司的损失包含但不限于的有：垫付水电

费用、未完工程损失、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、修复费用、工期延误以

及质量扣款、文明施工扣款等约定和实际履约等损失共计 5582180 元。 

（四） 诉讼的请求及依据： 

一、依法判决被告太原市尔多电力工程安装有限公司给付原告航

天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被告太原市尔多电力工程安装有限

公司未完工程损失、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、修复费用、工期延误以及

质量扣款、文明施工扣款等约定和实际履约等损失共计 5582180 元。

及利息（自 2021 年 10 月 9 日起至偿还完毕之日止，按全国银行间同

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）。 

（五） 案件进展情况： 

尔多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 日收到河南省林州市人民法院民事判

决书（2022）豫 0581 民初 2038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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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判决情况 

于 2022 年 8 月 3 日收到河南省林州市人民法院在 2022 年 8 月

3 日作出的民事判决书，判决结果如下： 

一、驳回原告（反诉被告）航天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的诉讼请求； 

二、驳回被告（反诉原告）太原市尔多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 

司的诉讼请求。 

本诉案件受理费 50876 元，减半收取 25438 元，由原告（反 

诉被告）航天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；反诉案件受理费 

1192 元，减半收取 596 元，由被告（反诉原告）太原市尔多电 

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担。 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

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

院。 

针对本案诉讼结果，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： 

尔多公司根据河南省林州市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，履行判决义务。 

四、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（一） 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未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 

（二） 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未对公司财务产生影响。 

五、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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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收到河南省林州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（2022）豫 0581 民初

2038号。 

 

 

 

山西三合盛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2年 8 月 3 日 


